
新证券法实施对董监高及相关股东影响汇编

近日来，随着新证券法的实施，证监会及沪深交易所颁布了一系列配套

规则，新规的颁布对于董监高及大股东的一些主要影响如下。

一、合规交易规定

1、短线交易



附：相关法规



《证券法》（2019 年修正）

第四十四条

上市公司、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持

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该公

司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

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

得收益。但是，证券公司因购入包销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以及有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

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

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规定执行的，股东有权要求董事会在三十日内

执行。公司董事会未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

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

责任。

2、权益变动



附：相关法规

《证券法》（2019 年修正）



第六十三条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

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五时，应当在该

事实发生之日起三日内，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

报告，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在上述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

的股票，但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情形除外。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

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

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五，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在该

事实发生之日起至公告后三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但国务

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情形除外。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

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

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一，应当在该事实发生的次日通知该上市公司，

并予公告。

违反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买入上市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的，在买入后的

三十六个月内，对该超过规定比例部分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

3、内幕交易



附：相关法规

《证券法》（2019 年修正）

第五十一条

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包括：

（一）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发行人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由于所任公司职务或者因与公司业务往来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

信息的人员；



（五）上市公司收购人或者重大资产交易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六）因职务、工作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证券交易场所、证券公司、证

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

（七）因职责、工作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

（八）因法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对上市公司及其收购、重大

资产交易进行管理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有关主管部门、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

（九）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

（内幕信息相关详细内容可查看年报季｜如何做好内幕信息管理？（点击；

蓝字查看原文））

4、其他合规交易要求

依法发行的证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其他法律对其转让期限

有限制性规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转让。

上市公司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有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或者上市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的股东，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的，不得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关于持有期限、卖出时间、卖出数量、

卖出方式、信息披露等规定，并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

二、信息披露规定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yMjM0OTE1Mg==&mid=2247502204&idx=1&sn=a5ad1d3214db76ad34e6e9f444b545e5&chksm=e82c5b73df5bd26581fbc39a0d5682cd6e2aca02db2ad3bd5bf5da8bcb4d6827c166d491f8b7&scene=21




三、征集投票权



附：相关法规

《证券法》（2019 年修正）

第九十条

上市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或

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

护机构（以下简称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

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依照前款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征集人应当披露征集文件，上市公司应

当予以配合。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公开征集股东权利。

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

关规定，导致上市公司或者其股东遭受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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